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交易 
 

由 All Global Investments Limited 就 The Rank Group Plc 
提出強制性現金收購建議 

 

延遲寄發補充通函 
 
 

國浩已向香港聯交所申請豁免及延遲寄發就主要交易而刊發之通函至不遲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

十五日。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36A 條而作出。 

 

茲提述國浩日期為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二零一一年五月三十一日、二零一一年六月八日、二

零一一年六月十七日、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七月十五日之公佈(「該等公佈」)
及日期為二零一一年六月十三日之通函(「初步通函」)，有關收購建議而構成的主要交易。除

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及初步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初步通函刊發後，一份載有按香港上市規則第 14.67A(3)條所規定資料的補充通函，須於二

零一一年七月二十二日或之前(即國浩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七日取得 Rank 之控制權的四十五天內) 
寄發予股東。由於涉及大量財務資料和工作，需要額外時間以準備補充通函中須包含有關

Rank 的會計師報告，因此，國浩已向香港聯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67A(3)
條及延遲寄發補充通函至不遲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郭令燦先生擔任執行主席；郭令海先生擔任總裁、行政總

裁；陳林興先生及丁偉銓先生擔任執行董事；郭令山先生擔任非執行董事及卡達先生、司徒復

可先生及薜樂德先生擔任獨立非執行董事。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盧詩曼 

 

香港，二零一一年七月二十二日 

  


